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申请指南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是党中央、国务院为保护农民种植粮食积极性、保障粮食安全、提升耕地地力、推进绿色生态农业发展实施的一项重大惠民政策，涉及面广、惠及农民众多，具有很强的政治意义。
一、补贴对象、依据及标准
（一）补贴对象。补贴对象原则上为全区拥有耕地承包权的农民。农民家庭承包地流转的，原则上补贴给原承包方，流转双方有书面约定的，从其约定。
（二）补贴依据。补贴所依据面积原则上为最新确权耕地面积，尚未确权的可以采用二轮承包耕地面积。
（三）不补范围。对已作为畜牧水产养殖场使用的耕地、林地、规模成片转为设施农用地、非农业征（占）用耕地等已改变用途的耕地不纳入补贴；对长年抛荒地、占补平衡中“补”的面积和质量达不到耕种条件的也不纳入补贴。
（四）补贴标准。补贴标准根据上级下达的补贴资金总量和区级核定的享受地力保护补贴的耕地面积进行测算，全区按统一补贴标准发放。
二、补贴发放程序
按照“村级登记、张榜公示、乡镇审核、区级汇总、系统录入、及时发放”的流程，进一步规范补贴资金发放工作。
（一）村级登记。村（居）委会逐户登记、核实耕地地力补贴每户应补面积和“一卡通”、身份证号码等信息，并在村级公示栏集中公示7天；存在异议的，由村（居）委会尽快核实完善，并再次公示7天，确保村级登记工作质量，做到信息登记准确无误。
（二）乡镇审核录入。乡镇督促村（居）委会及时准确申报、汇总各村居上报农户和耕地面积等数据。将发放数据录入惠民“一卡通”系统。
（三）区级测算。区农业农村局牵头对乡（镇）上报的数据进行审核后，汇总形成全区耕地补贴总面积，并按照下达的补贴资金总量，会同区财政部门共同测算每亩补贴标准。
（四）资金拨付。由区农业农村局完善资金拨付手续，通过区财政局拨付宛城区农村信用联社惠农惠民财政补贴专户足额发放到户。
咨询电话：0377-60281796
办理时限：每年6月30日之前
负责单位：宛城区农业农村局农业股
联系方式：邮箱：wcqnyjnyg@163.com
监督渠道：0377-63226521
